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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登革熱防治中心 105 年度第 1 次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分 

地點：嘉義市政府 6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涂市長醒哲                                      記錄：王經閔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先感謝大家去年的努力使去年度本市疫情控制得宜，希冀今年度

持續努力，讓本市零本土登革熱案例。雖然天氣炎熱是影響登革熱疫

情主因，但公衛上預防及時撲滅病媒蚊為首重工作，避免再傳給健康

者造成疫情擴散；另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因應也是如此，因此防疫的

速度顯得相當重要。今年度再請各個局處針對登革熱防治工作都要動

起來：衛生局督導本市醫療院所各臨床醫師提高敏感度加強通報、環

境保護局儘快撲滅病媒蚊、民政處督導里長及里幹事加強宣導，提醒

民眾將積水容器清除，大家分頭進行工作，一起努力，防疫無假期，

使嘉義市不再有帶有病毒的病媒蚊存在。 

貳、上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略) 

叁、104年 7月至 12月份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肆、登革熱暨茲卡病毒感染症防治簡報：(略)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建請民政處研議提供各鄰里居民間聯絡方式(如手機號碼或其他方 

          式)予里鄰長以快速聯絡民眾開鎖，協助進行戶內化學防治工作，        

          提請討論。 

    說明： 

      一、鑒於登革熱個案通報後，須立即進行化學防治工作，以即早撲   

          滅病媒蚊避免疫情擴大。除了環境保護局針對戶外進行噴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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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衛生局需進入民眾屋內進行戶內孳生源清除及噴藥工作。 

二、 於實務運作上，會遇到住戶不在家之狀況，若強制開鎖進入屋內 

     易遭民怨橫生枝節。 

    決議：建置民眾聯絡網絡暫無必要性，若需進行強制開鎖，區公所已建 

          置鎖匠名單，屆時由里幹事聯繫鎖匠開鎖。 

 

    提案二：                           提案單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建請警察局協助於強制執行開鎖進入戶內噴藥及孳生源清除 

          工作時錄影，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除了104年南台灣爆發登革熱疫情造成227人死亡外，近來新興 

傳染病茲卡病毒感染亦藉由病媒蚊傳播，因此撲滅病媒蚊為防

疫上首要工作。然當遇民眾不肯配合開鎖讓防疫人員進入戶內

噴藥，而延誤防疫作為，將增加本市民眾被傳染風險。 

二、 經詢問鄰近縣市臺南市及屏東縣防治經驗，在登革熱化學防治

工作進行中，若遇到經通知噴藥仍不在戶，由里幹事、警員和

衛生局(所)防疫人員一同進入，同時警員協助錄音及錄影存證，

使噴藥作業能持續進行。 

    決議： 請警察協助蒐證，另里幹事協助聯絡住戶或鎖匠開門以進行化 

           學防治工作，一併進行登革熱防治。 

 

   提案三：                            提案單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建請各局處踴躍參加或轉知所屬人員參加本局辦理之「病媒蚊防 

         治、登革熱或茲卡病毒防治」相關教育訓練，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鑒於 104 年度南臺灣登革熱疫情嚴峻，新興傳染病茲卡病毒感染 

症來勢洶洶為建立本市因應疫情能力，擬於流行季前辦理相關教

育訓練以訓練足夠防疫人力，及早進行病媒蚊防治工作。 

二、 課程為期 2 天，包含認識病媒蚊、隱性孳生源清除等議題，強化 

本市防疫人員知能，以利防疫工作進行。 

   決議：上游通報部分衛生局要督導通報，另下游部分請相關同仁參加相              

         關訓練，尤其環境保護局相關同仁要了解登革熱防治相關知識； 

         另請民政處協助各里幹事都來參訓，避免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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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案由：病媒蚊防治上，有工程進行的地方，須注意防範。 

     說明：有關工程工地部分，目前依據實務經驗，營造廠商或工人常使用 

           一些瓶瓶罐罐，容易造成積水容器孳生，需多注意。 

     決議：請工程辦理相關局處督導工程進行工地，勿堆積容器而孳生病媒 

           蚊。 

 

    提案二：                           提案單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建請相關單位針對新住民協助族群宣導茲卡病毒感染症防治。 

    說明：目前茲卡病毒感染症在東南亞地區已有本土案例，對新住民的宣 

          導受限於語言的溝通，請社會處提供相關單位或窗口以利宣導。 

    決議：衛生局將宣導文宣送至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翻譯後，由衛生局送 

          印，再轉由該單位協助發送。 

柒、主席裁示事項： 

    一、有關於資源回收廠應作列管，多數民眾收集資源回收物捨不得拿給

環境保護局，因此請境保護局加強這一區塊；另各里空地有堆積回

收容器的部分，請各里里幹事要進行普查，並請所有人清除，若不

能清除請其蓋上避免積水產生。 

    二、請衛生局函文告知本市醫療院所，只要是懷疑登革熱個案立即通報，

並告知依據傳染病防治法是有相關法規可做規範。 

三、要擬定登革熱防治之時程表。 

四、請環境保護局整理本市空地資料，並且各里幹事進行普查，以避免

該處孳生病媒蚊。 

五、登革熱防治為跨局處合作，衛生局負責通報、環境保護局滅蚊、警

察局協助強制開鎖及噴藥全程錄影，大家分工合作，衛生局人亦應

督導噴藥過程是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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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下午 4時 00分。 

 

 


